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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建筑〔2024〕30 号 

 

 

 

2024  

 

各设区市住建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、行政审批局，各有关

单位： 

为维护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投标市场

秩序，加强建设工程造价电子数据管理，根据《福建省房屋建筑

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数据交换标准》（闽建科〔2023〕51

号）和《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项目计价

实施细则》（闽建〔2024〕9 号），省厅修订了《福建省房屋建

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电子数据交换导则（2024 版）》，

现予发布。为做好新旧导则衔接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投标计价软件企业应按照本通知要求和我省有关规

定，升级改造在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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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使用的投标计价软件。升级的软件产品统一通过省公共资源交

易电子公共服务平台发布，不兼容之前发布的历史版本。导出的

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XML 电子文档，应采用新的密钥全文加密。 

二、2024 年 9 月 1 日及以后发布招标公告（或发出投标邀请

书）的施工招标项目应当符合下列规定： 

（一）招标人将投标人的已标价工程量清单 XML 电子文档

符合《福建省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电子数据交换导

则（2024 版）》的规定，作为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。 

（二）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、招标控制价和投标人的已

标价工程量清单 XML 电子文档满足本通知要求。 

（三）各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只接收符合本通知要求的上

述 XML 电子文档。 

三、各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应按照本通知要求和我省有关

规定及时进行系统升级，并积极与招标人做好新旧导则实施的衔

接事项。 

四、本通知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。《福建省建设工程造

价电子数据交换导则（2017 版）》及其修订调整文件同时废止。

本通知在施行过程中有何问题，请向福建省建设工程造价总站反映。 

 

附件：福建省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电子数据交 

换导则（2024 版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7 月 16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各设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平潭综合 

实验区行政服务中心。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 2024 年 7 月 16 日印发 


